
交银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工

作重大信息披露公告 

1. 公司董事会下设立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（简称“消保

委员会”），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召开的交银康联人寿第三届

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了《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

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职责和议事规则》。 

2. 2020 年 5 月，公司印发了《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消

费者权益保护政策》，并明确成立了以营运分管总为组长，

各部门负责人为组员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事务委员会（简

称“消保事务委员会”）。同时，围绕“以消费者为中心”的

服务理念，制定了《交银康联人寿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》，

明确消费者权益保护是公司治理、企业文化和经营发展战略

的重要内容。 

3.  2020 年 7 月 16 日，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第三届董

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了《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

司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目标、战略》、《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

限公司 2020 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计划》。为落实上述文件

要求，公司陆续出台了消保审查办法、金融知识普及管理办

法、消保工作会议及报告管理制度、消费者权益保护突发事

件应急预、消费者权益保护考评管理办法、客户意见管理办

法等制度，将消费者权益保护融入公司经营发展全流程，贯



彻至售前、售中、售后各环节。 

4. 公司在疫情期间第一时间成立以董事长为组长的疫情领

导小组以及理赔等 6 个工作小组，并启动应急预案，狠抓疫

情防控和确保服务顺畅，出台了《关于加强疫情期间消费者

权益保护工作的通知》，规范营销行为、严禁炒作/不实宣传，

推出一系列举措如扩展保险责任、免费向湖北医护赠送专属

保障、延长缴费宽限期、开展免息复效、优化丰富线上免接

触服务等确保客户权益。 

5. 公司长期以来关注消费者金融知识宣教工作，积极响应监

管关于 3·15 消费者权益保护周、7.8 公众保险宣传日、金

融知识普及月等活动。持续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，不断围

绕“以消费者为中心”的服务理念，带动中间人群，尤其关

注老年人权益保护，开展了针对性的金融教育，提升老年消

费者金融素养等。另，公司还自行开展了日常的金融知识宣

教活动，2020年 4月建立了以公司官微为载体的“消保之声”

电子专栏，持续向公司内部员工及消费者普及消保理念和金

融知识，至今已推送了 14 期。  

6. 公司高度重视老年消费者权益保护，结合监管要求下发了

《交银人寿解决老年人使用智能技术困难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，

重点围绕保留和改进传统金融服务方式、提升网络消费便利

化水平、推进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、加强教育宣传和培训、

保障信息安全等五方面，通过保留和改进人工服务、优化客



服热线、完善柜面服务如配置爱心座椅、老花镜等设施、开

发 app 关怀模式、积极丰富适老产品和服务等措施，不断提

升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务水平。 


